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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6-33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7日（星期四）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7日 9:15-15:

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杨裕钊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3人，代表股份667,320,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13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43,778,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29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9人，代表股份23,542,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39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1人，代表股份23,620,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4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9人，代表股份23,542,29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391%。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01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2%；反对2,015,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0%；弃权29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12,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299%；反对

2,015,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18%；弃权 29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83%。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157,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8%；反对2,015,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0%；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5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408%；反对

2,015,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26%；弃权 14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66%。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26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2,010,7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3%；弃权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6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035%；反对

2,01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27%；弃权4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7%。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072,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1%；反对2,205,8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5%；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72,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26%；反对

2,20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7%；弃权4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7%。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557,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9%；反对2,714,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7%；弃权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56,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14%；反对

2,714,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11%；弃权 4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4%。

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剩余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6,09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反对1,173,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392,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18%；反对

1,173,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87%；弃权5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5%。

7、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74,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反对1,378,5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73,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72%；反对

1,378,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62%；弃权6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6%。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启祥、熊鑫
3、结论意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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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5月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25）。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相应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共计523.92万股。上述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523.92 万元，由 128,637.7813 万元减少至 128,
113.8613 万元，投资总额由 128,637.7813 万元减少至 128,113.8613 万元，股份总数由 128,
637.7813万股减少至128,113.8613万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及时间：董事会办公室，工作日时间：8:30-17:30
3、申报时间：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6月22日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夏
联系电话：0760-87885678
传真号码：0760-87885669
工作邮箱：dsh@zsjr.com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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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

00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召开的以“拓市场谋发展·新消费强引擎”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
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
2、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八楼上市大厅
3、召开方式：视频直播与图文转播
4、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梁戈宇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张夏女士。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
irm.cninfo.com.cn)“云访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指派张启祥律师、熊鑫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公司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
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
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相关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
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决定于 2026年 5月 7日召

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2．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026年4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据此，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会议通知内容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1．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共4名，有关的授权委托书已于本次股东会召开前置备于公司住所。经本所律师见证，股
东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及其它相关文件符合形式要件，授权委托书有效。

2．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已在公司制作的签名表上签名。经本所律师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7日下午14:30在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公司
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杨裕钊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

席会议的股东。
4.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7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有效期内，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总计359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7日。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共计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份数643,778,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925%。经核
查，上述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359名，代

表股份23,542,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1%，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
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
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其他参会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
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据此，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5,012,832股，反对 2,015,225股，弃权 292,5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312,473股，反对 2,015,225股，弃权 292,5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5,157,132股，反对 2,015,425股，弃权 148,0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456,773股，反对 2,015,425股，弃权 148,0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5,266,432股，反对2,010,725股，弃权43,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566,073股，反对 2,010,725股，弃权 43,4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5,072,532股，反对2,205,825股，弃权42,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372,173股，反对 2,205,825股，弃权 42,2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4,557,332股，反对2,714,225股，弃权49,0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0,856,973股，反对 2,714,225股，弃权 49,0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剩余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6,092,732股，反对1,173,625股，弃权54,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392,373股，反对 1,173,625股，弃权 54,2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七）审议《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5,874,332股，反对1,378,525股，弃权67,7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173,973股，反对 1,378,525股，弃权 67,700股。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

胡铁军 张启祥
______
熊 鑫

2026年5月7日

贺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中毅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27.97%
26.75%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中毅安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毅
安”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8MA002G9RX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控人贺琳未实施减持。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贺琳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收到股东贺琳及

其一致行动人中毅安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函》。
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5月6日，中毅安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96,6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2026年 4月 16日至 2026年 5月 7日，中毅安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54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贺琳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毅安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738,8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27.97%减少至26.75%，权
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中毅安创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贺琳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10.1581

1,177.3784
1,687.5365

变 动 前 比 例
（%）

8.46

19.52
27.97

变动后股数（万
股）

436.2720

1,177.3784
1,613.6504

变 动 后 比
例（%）

7.23

19.52
26.7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4/16
–2026/05/07

/
--

注：以上计算如有差异，均为小数点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贺琳的一致行动人中毅安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

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贺琳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毅安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贺

琳及中毅安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787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公告编号：2026-015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主题：“初心如炬 网链未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16:00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简称“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至5月14日（星

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27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

告》，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公司拟于 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参加主题为

“初心如炬 网链未来”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集体

业绩说明会，通过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16:00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二、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陈峰先生

董事、总经理：何浩先生

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大申先生

财务总监：张万慧先生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于 2026年 5
月15日（星期五）14:00-16:00在线参与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至5月1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25-2210081
邮箱：mxdl600101@163.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活动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7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主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浙
江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
年 5月 13日（周三）15:00-17:00。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叶锦锋先生、独立董事张美华女士、
财务负责人（代行）陈海燕女士、董事会秘书陈智涛先生（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将在
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2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欢迎
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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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6年浙江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05月13日（星期三）15:
00－17:00 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召开的以“拓市场谋发展·新消费强引擎”为主题的

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
2、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8楼上市大厅

3、召开方式：视频直播与图文转播

4、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高博书先生、财务总监李敏先生、独立董事党琳女士、董事

会秘书钱晓利女士。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

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 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联系电话：0938-2851611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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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
“拓市场谋发展·新消费强引擎”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宿迁联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联发合伙”）持有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7,000,000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67%；宿迁联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拓合伙”）持有公司4,
564,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上述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联发合伙的股
东包括董事长林俊义先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缪克汤先生，董事、副总裁项有和先生，董
事、财务总监李利女士，总裁梁小龙先生，董事会秘书谢龙锐先生；联拓合伙的股东包括董事
长林俊义先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缪克汤先生。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自身资金需求，联发合伙、联拓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39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7%。详情如
下：董事长林俊义先生计划通过联发合伙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720,000股；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缪克汤先生计划通过联拓合伙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670,000股；董事、副总裁项有和先生计划通过联发合伙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600,000股；董事、财务总监李利女士计划通过联发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50,000股；总裁梁小龙先生计划通过联发
合伙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50,000股；董事会秘书谢龙锐先生计
划通过联发合伙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股。上述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数量均不超过其上一年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25%。

●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宿迁联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致行动人

7,000,000股

1.6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0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宿迁联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致行动人

4,564,000股

1.09%
IPO前取得：4,56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宿迁联发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宿迁联拓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7,000,000
4,564,000

11,564,000

持股比例

1.67%
1.09%
2.7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
担任联发合伙、联拓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故构成一致行
动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宿迁联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720,000股

不超过：0.4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72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注：董事长林俊义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720,000股；董事、副总裁项有和先生计划减
持数量不超过600,000股；董事、财务总监李利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150,000股；总裁梁小
龙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150,000股；董事会秘书谢龙锐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
股。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数量均不超过其上一年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25%，上
述减持主体拟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1,72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1%。

股东名称 宿迁联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不超过：670,000股

不超过：0.1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7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注：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缪克汤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670,000股，不超过其上一年
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25%，上述减持主体拟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67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16%。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董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相关承诺

如下：
1、联发合伙、联拓合伙相关减持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

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②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
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减持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则本人所持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12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行人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

③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
人如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法》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④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不论本人目前是否在发行
人任职、未来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格
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联发合伙、联拓合伙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

定，在减持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原因选择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
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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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